协议书
甲方：北京光华荣昌汽车部件有限公司                     （以下简称甲方）

乙方：北汽福田汽车股份有限公司山东多功能汽车厂         （以下简称乙方）

丙方：北汽福田汽车股份有限公司北京汽车销售分公司       （以下简称丙方）

经三方友好协商，针对本次的会议费达成以下内容：

1、 甲方欠款丙方会议费30000元整，经协商同意，乙方代丙方，直接从甲方的货款中扣除此费用.

2、此协议自甲、乙、丙三方盖章后生效，三方财务按如上协议内容记账。

3、此协议一式三份，甲、乙、丙三方各执行一份。
北京光华荣昌汽车部件有限公司（甲方盖章）： 
时间：     年    月    日

北汽福田汽车股份有限公司山东多功能汽车厂（乙方盖章）：                       
时间：     年    月    日

北汽福田汽车股份有限公司北京汽车销售分公司（丙方盖章）：                       
时间：     年    月    日

